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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关于印发《环境学院考试安

排管理办法（试行）》 

各位教师： 

《环境学院考试安排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

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2024年 6 月 5 日 

 

 

 



环境学院考试安排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考试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为加强考试管理工作

的规范化、科学化建设，根据《华南师范大学教学管理规范》的要求，

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教师是指学院所有教师，包括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青年英才、博士后、校聘非编人员等。 

 

第二章 需学院安排的考试及监考费发放 

第三条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每学期有一次考试，监考教师的

监考费由学校直接发放至工资卡。 

第四条 每学期期末考试及缓考的监考、巡考，监考教师的监考

费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确定发放办法。 

 

第三章 考试安排办法 

第五条 考试所需的监考教师人数： 

（一）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由本科生院下达学院需参与的监考

教师人数。 

（二）开课单位是外院的考试，由本科生院及开课学院下达需参

与的监考教师人数。 

（三）开课单位是本院的考试，每门考试课程（包括选修课、必

修课，按要求选修课不在考试周开考，必修课必须安排在考试周开考）

由该课程的一名主讲教师担任主考，对该课程考试全面负责。每个考



场按照每 30名学生配备 1 名监考教师的标准配备足够的监考员。 

第六条 考试安排流程： 

（一）教务员安排考试前由学院办公室提供最新的学院人员名单，

教务员根据名单安排监考及巡考教师。 

（二）按规定，大学英语四六级的巡考教师由本科生院指定，期

末考试的巡考教师为院务会成员。 

（三）大学英语四六级的监考教师，在自愿报名人数达不到本科

生院下达人数的情况下，由教务员按学院人员名单安排监考，若已安

排监考的教师无法参与监考，请该监考教师提前自行协商确定替换监

考人员并告知教务员。 

（四）每学期期末考试及缓考的监考教师，由教务员根据学院人

员名单安排监考并发布核对稿。若已安排监考的教师无法参与监考，

请该监考教师提前自行协商确定替换监考人员，并在通知截止日期前

告知教务员，以便教务员及时更新考试安排。 

（五）考试安排定稿并公布后，监考人员如确需临时调整，须由

本人提出申请，经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同意，报教务员备案并

更新考试安排。 

（六）监考教师应认真执行《华南师范大学监考教师守则》、巡

考教师按照《华南师范大学巡考教师工作职责》对考场进行认真的巡

查。 

 

第四章 附则 

第七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环境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6月 5日印发 

责任校对：应光国 李汉杰 


